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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资源县

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资政办发〔2023〕1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资源县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资源县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十四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深入推进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确保国家下达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改善资源县大气环境质量，制定本实施方案。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提出的“五个更大”重要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桂林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以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污染天气、臭氧污染、柴油货车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标志性战役，推动“十四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顺利实现，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工作目标

确保完成年度桂林市下达给资源县PM10年均浓度控制指标、PM2.5年均浓度控制指标、环境空气优良天数目标，为实现2023年环保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三、重点工作和责任落实
（一）加强扬尘污染防治

1．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强化对施工工地（包括建筑施工、市政施工、房屋拆除工程等）的监督管理，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九个100%”扬尘防治要求，风速四级以上天气停止易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对达不到要求的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整改并予以处罚，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顿，并停止办理相关手续。[责任单位：县住建局，配合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

2．加大渣土运输监管力度。加强渣土运输监管，确保渣土运输车全覆盖管理；开展渣土车整治专项行动，建立夜间渣土运输车管控机制；加大渣土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严管重罚。[责任单位：县城市管理监督局，配合单位：县交警大队、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

3．积极开展道路保洁、洒水工作。加大对扬尘污染突出主次干道的清扫保洁和洒水增湿抑尘力度，在日常情况下，确保按照主干道及重点路段每天不少于6次，其他支、辅路每天不少于4次的要求进行洒水作业。[责任单位：县城市管理监督局]
4．禁止建筑施工工程现场搅拌砂浆。开展禁止建设工程现场搅拌砂浆专项检查，严管扬尘产生源头。[责任单位：县住建局，配合单位：县工信局、资源生态环境局]
（二）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

1．深化工业企业稳定达标排放。加强对冶炼、砖厂、竹木加工等行业企业的环境监管执法，对超标排污违法行为责令整改并依法处罚。［责任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加强重点行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对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合法堆场（水泥、石灰、砂土等）进行集中整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采取密闭、围挡等有效抑尘措施，对达不到整治要求的企业进行严厉查处。［责任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县工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县自然资源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严控砖厂废气污染。加大砖厂现场监管力度，对直排、偷排、超标排放废气，设施运行台账不全及厂区内扬尘控制措施不到位等行为予以严查重处。同时，对前期关闭、关停的砖厂进行复查，防止死灰复燃。加快推进砖厂废气排放在线监控管理。［责任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加强生活源污染管控

1．严控露天焚烧。要落实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监管巡查制度，把监管责任落实到乡（镇）、村委；加强秸秆禁烧宣传教育，加快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加大露天焚烧秸秆执法力度，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责任单位：县城市管理监督局，负责县城区域；乡（镇）区域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原则负责本辖区的露天焚烧管控工作。配合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2．严控露天烧烤及垃圾露天焚烧。一是严控露天烧烤。开展全县露天烧烤调查摸底工作，建立工作档案；开展露天烧烤摊点清理整治行动，对辖区内不予保留的露天烧烤摊点依法进行取缔，对保留的露天烧烤摊点进行规范管理，露天烧烤摊点和集中性夜市统一采购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落实露天烧烤摊点长效管理，加强对主次干道露天烧烤违法行为的巡查力度，发现一起，取缔一起，确保管理无空档，落实常态化管理。二是严控垃圾露天焚烧。加强垃圾露天禁烧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禁烧自觉性和积极性；开展垃圾露天焚烧专项督查，严格执行《广西乡村清洁条例》，采取切实措施，及时清运垃圾；各执法部门要对露天焚烧垃圾的违法行为进行阻止，并对当事人进行警示教育；对故意焚烧垃圾造成人员伤亡或他人财产损失的，以及不听劝阻的，依法予以查处。［牵头单位：县城市管理监督局、资源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局］

3．抓好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标语、宣传栏、短信、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广泛开展禁限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和流通领域监管，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落实城区烟花爆竹禁放区和限放区，明确禁限放时间，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依法予以处罚。[牵头单位：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配合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严格管控移动源污染排放

1．改善道路交通。制定易堵路口、路段节点改造工作方案，并组织人员定期对机动车秩序进行维护，保障各道路交通畅通。（牵头单位：县交警大队，配合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城市管理监督局）

2．强化工程机械大气污染防治。加强对工程机械管理，城市建成区禁止使用冒黑烟高排放工程机械（含挖掘机、装卸机、平地机、铺路机、压路机、叉车等）。[牵头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县交警大队、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交通运输局]

（五）严控燃煤污染

严防燃煤小锅炉复烧。对2015年以来燃煤小锅炉整治情况开展“回头看”工作，已关停淘汰的燃煤锅炉应拆除烟囱或割断烟道；对煤改生物质燃料整治的锅炉进行核查，防止已完成改造的锅炉燃煤复烧。[牵头单位：县工信局，配合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六）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

切实加强空气质量预警预报，逐日、逐周、逐月对全县环境空气质量分析研判。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启动各类应对方案、减排措施或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减轻重污染天气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牵头单位：资源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县直各有关部门]

四、保障措施

成立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政府联系副主任、资源生态环境局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县自然资源局、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资源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交警大队、各乡（镇）等各1名分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大问题、重大事项的统筹协调和决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本工作方案确定的具体工作任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资源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由资源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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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人民政府


常 务 会 议 纪 要
十七届第 8 期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2 日


2022 年 1 月 6 日，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凤玲主持召开了资源县


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8 次常务会议，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求意见


稿）》等议题，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


次全体（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


求意见稿）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次全体（扩


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求意见稿）


的请示》。会议要求，县政府办要进一步完善讲话稿，按程序报


电子公文打印版


打印单位


打 印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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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审定。


二、关于《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审议成立和调整部分


议事协调机构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议成立和调整部分议事协调机


构的请示》。会议要求，各议事协调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


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三、关于《资源县财政局关于审定<资源县县属国有企业管理


办法（试行）>等 2 个企业管理办法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资源县县属国有企业管理办


法（试行）>等 2 个企业管理办法的请示》。会议要求，县财政局、


县属国有企业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


审定。


四、关于《资源县财政局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高管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等 4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高管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等 4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会议要求，


县财政局、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五、关于《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国有独资）>等 6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章程（国有独资）>等 6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会议要求，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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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县政


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六、关于《资源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关停资源县食品公司屠宰


场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关停资源县食品公司屠宰场的请


示》。会议要求，县农业农村局、县人社局、县医保局、县审计


局、县商业总公司、县食品公司等单位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七、关于《资源县林业局关于审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


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资源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送审稿）>


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 资源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送审稿）>


的请示》。会议要求，县林业局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八、关于《资源县生态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将行政中心大


楼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将行政中心大楼经营收益权转让


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会议要求，县城投公


司、飞腾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出席人员：王凤玲、刘兆龙、李迅军、李 源、肖志勇、任 江、


易敬友、吴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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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人员：杨义康、张振岩。


列席人员：县政府办胡小国、经兵、吴启明、蔡昌慧、何东、


吕新文，县财政局周科，县发改局谢直毅，县司


法局易忠华，县审计局蒋坤华，县统计局李玉武，


县工信局唐文平，县文广体旅局杨小龙，县教育


局周关云，县自然资源局唐小杰，县卫生健康局


刘丽华，资源生态环境局秦晓晖，县林业局胡泽


林，县人社局蔡星强，县住建局王裕宏，县交通


运输局万明，县投资促进局喻春，县人民银行秦


辉，县税务局蒋青春，县民政局肖体华，县信访


局段吉军，县市场监管局程良科，县疾控中心石


小明，县妇幼保健院王泰生，县飞腾公司唐进杰，


县城投公司刘高军，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刘建，县西延公司王艺，县督效办李清燃，县商


业总公司蒋光华，县安置中心兰宗政，县医保局


李林英，资源镇魏玉国。


主送：列席人员单位，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分送：县委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


协主席。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2日印发





		八、关于《资源县生态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将行政中心大楼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将行政中心大楼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会议要求，




